
关于深圳市快读科技有限公司 

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

 

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）于

2017年度完成收购深圳市快读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快读科技”）

100%股权的收购。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 

根据收购协议，参照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中国

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27号）的有关规定，对快读科技2018年度

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

2017 年 4 月 17 日，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快读科技公司100.00%股权的重大

资产购买事宜。本公司以人民币41,400.00万元收购寿宁县恒力智信股

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(以下简称恒力智信公司)、黄河持有的

快读科技公司的100.00%股权。 

2017年5月17日，本公司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

上述重大资产购买事宜。 

2017年5月19日，快读科技公司的股权已按照法定方式过户给本

公司，并已完成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二、业绩承诺情况 

根据本公司与快读科技公司原股东恒力智信公司、黄河于2017

年4月17日签订的《关于深圳市快读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“原协议”）及2018年3月12日签订的《股权收购协议之

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补充协议”），快读科技公司原股东恒力智

信公司、黄河承诺快读科技公司2017年、2018年、2019年、2020年扣

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3,000.00万元、

3,900.00万元、5,070.00万元、5,470.00万元。在业绩承诺期内，快读



科技公司净利润如未达到承诺净利润，则由原股东恒力智信公司、黄

河按照签署的原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方式对本公司进行补偿。协议

规定的补偿方式为现金补偿，具体如下：  

（1）如快读科技公司2017 年实际税后净利润未能实现承诺税后

净利润的80.00%，则原股东恒力智信公司、黄河应在审计报告出具之

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将本公司已支付的首期转让款退还，本协议即终止

履行，已按协议约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股权不予退还，如首期转让

款已用于支付目标公司、目标公司原股东因本次交易产生的未缴欠缴

税款的，则应退还款项需扣减该已支付税款部分； 

（2）如快读科技公司2017年至2020年任一年度的实际税后净利

润达到或超过承诺税后净利润的80.00%，但未达到100.00%，则当期

实际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按下列公式计算： 

当期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=（该年度实际税后净利润÷该年度承

诺税后净利润）×当期应支付股权转让款 

上述当期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与当期应支付股权转让款之间的

差额不在下一年度或各方另行约定的后续期间递延支付； 

（3）如快读科技公司2018年、2019年任一年度的实际税后净利

润低于当期承诺业绩的80.00%，则本公司暂停支付当期及后续转让价

款； 

（4）本公司因上述第（3）项暂停付款后，如果未达标的该业绩

承诺期及后续一期的实际业绩累计计算之和达到暂停支付后各期对

应的承诺业绩累计计算之和的80.00%，则本公司同意恢复支付转让价

款，届时，本公司支付的转让价款=该各期实际业绩之和÷该各期承

诺业绩之和×该各期暂停支付的转让价款之和；及 

（5）公司最后一期业绩承诺期届满时，如发生上述第（3）项本

公司暂停支付的情形且仍未满足第（4）项所述情形恢复支付的，则

本公司应按如下方式支付尚未支付的各业绩承诺期（包括最后一期）

的转让价款： 



届时应付的转让价款=尚未支付的各业绩承诺期（包括最后一期）

实际业绩之和÷尚未支付的各业绩承诺期（包括最后一期）的承诺业

绩之和×尚未支付的各业绩承诺期（包括最后一期）的转让价款之和；  

注：根据补充协议，双方同意，“最后一期”、“后续一期”及

“尚未支付的各业绩承诺期”仅指 2019 年度或计算至 2019年度或 

2019 年度之前（含）各业绩承诺期。 

（6）本公司按照上述第（4）项、第（5）项约定支付的股权转

让款与应付股权转让款之间的差额不在下一年度或各方另行约定的

后续期间递延支付； 

（7）如快读科技公司2020年实际税后净利润未能实现承诺税后

净利润的，则根据利润实现情况，按以下约定分别执行： 

a) 如实际税后净利润超过（含）承诺税后净利润的80%，则按约

定按照如下公式支付转让款： 

实际支付转让款=全部第五期转让款×（实际税后净利润/承诺税

后净利润）； 

b)如实际税后净利润低于（不含）承诺税后净利润的80%但超过

（含）承诺税后净利润的50%，则收购方根据约定支付5,000万元； 

c) 如实际税后净利润低于（不含）承诺税后净利润的50%但超过

（含）承诺税后净利润的40%，则收购方根据约定支付3,000万元； 

d)如实际税后净利润低于（不含）承诺税后净利润的40%，则收

购方将不支付第五期转让款。 

三、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

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关于深圳市快

读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）》（中汇会鉴

[2019]1773号），快读科技2018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

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,981.56万元，超过承诺数81.56万元，实

现当年业绩承诺金额的比例为102.09%。。 

综上，快读科技2018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。 



 

 

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年4月25日 

 


